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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書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
傳真：(02)23973589

承辦人：呂佩珊

電話：(02)23979298#319

E-Mail：shan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總處組字第1102000069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10C001270_1_26135354836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各機關（含所屬機關、公立學校及事業機構）填報

110年度第1季（截至110年3月31日止）「運用派遣勞工情

形調查表」一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依說明事項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各機關自110年4月1日(星期四)起至4月21日(星期三)

止，逕至本總處「eCPA人事服務網」之「應用系統」－

「D.其他人事總處業務」－「D7：非典型人力填報系統」

－「運用派遣勞工情形調查表」填報110年度第1季運用派

遣勞工相關資料。

二、檢附「『運用派遣勞工情形調查表』填報及統計作業注意

事項」1份，因各主管機關（含所屬機關）填報派遣勞工人

數情形，已列入110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項目，請各主管

機關就報送期程與所屬填報資料加強稽核確認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（請轉送各山地原住民區公所、各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）、各縣

市政府（請轉送各鄉【鎮、市】公所、各鄉【鎮、市】民代表會）、各直轄市議

會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00075043

■■■■■■01秘書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3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